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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19－056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441）。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

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将用于投资建设年产2万吨草铵膦项目和年产1万吨咪鲜胺项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9-08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9年9月18日完成发行。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云铜股SCP001

代码 011902114 期限 180日

起息日 2019年9月18日 兑付日 2020年3月16日

计划发行总额

（万元）

100,000.00 实际发行总额（万元） 100,000.00

发行利率（%） 3.2%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和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9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293号），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

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公司在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19年 2018年 同比变化(%)

8月 累计 8月 累计 8月 累计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3.4 193.1 25.4 195.9 (7.9) (1.4)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8.3 294.7 40.4 300.7 (5.2) (2.0)

（二）运输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23.8 191.1 24.4 187.1 (2.5) 2.1

2.�港口下水煤销量 百万吨 22.7 175.3 24.5 174.8 (7.3) 0.3

其中：经黄骅港 百万吨 16.0 124.0 17.6 124.7 (9.1) (0.6)

经神华天津煤码头 百万吨 4.1 29.0 4.1 29.9 0.0 (3.0)

3.�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9.9 73.9 9.4 69.9 5.3 5.7

4.�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7.7 60.2 7.8 60.6 (1.3) (0.7)

（三）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13.11 105.94 28.54 190.32 (54.1) (44.3)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12.22 99.28 26.73 178.57 (54.3) (44.4)

（四）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26.9 241.7 30.2 229.4 (10.9) 5.4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28.8 227.3 24.1 212.8 19.5 6.8

2019年8月本公司商品煤产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受采掘场征地进度的影响，胜利一号露天矿

商品煤产量下降；受生产证件续期办理进度的影响，万利一矿商品煤产量下降。 本公司正在积极采取

措施推进相关工作。

2019年8月本公司发、售电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组建合资公司的交易完成交割，本公司出资资

产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详见本公司2019年1月31日H股公告及2019年2月1日A股公告。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结算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

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9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2019-048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9月18日，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 ）有关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阳光集团以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2%）质押给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于2019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

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一年。

2.截至2019年9月18日，阳光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77,974,233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9.98%。 本次股份质押后，阳光集团已质押股份为177,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4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93%。

3.截至2019年9月18日，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郁琴芬女士、陈丽芬女士、孙宁玲女士合并持有

公司股份562,104,23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52%，合并已质押股份514,330,000股，占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91.5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84%。

二、股份质押的其他情况

1、质押目的

阳光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用于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2、资金偿还安排

阳光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阳光集团未来资金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

投资收益等。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如出现平仓风险，阳光集团将采取包

括追加保证金、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61

、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

B

公告编号：

2019-062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2096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的

回复，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91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192068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

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披露反馈意见

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9-066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A、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15:00�至2019年9月18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代表股份147,942,1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31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4,493,5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3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23,448,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7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23,448,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7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23,448,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74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2,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2％；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08,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79％；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79,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21％；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5,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15％；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1�本次重组总体方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619,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01％；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182,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26,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604％；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21％；弃权182,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5％。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2�本次资产出售-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1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1％；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5,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104％；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3�本次资产出售-拟出售资产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1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1％；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5,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104％；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4�本次资产出售-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3,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18％；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10,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447％；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5�本次资产出售-交割安排及违约责任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1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1％；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5,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104％；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6�本次资产出售-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1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1％；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5,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104％；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7�本次资产出售-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3,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18％；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10,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447％；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8�本次资产出售-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1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1％；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5,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104％；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9�本次资产出售-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9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00％；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02,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140％；反对1,1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96％；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0�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9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00％；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02,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140％；反对1,12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96％；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1�本次购买资产-拟购买资产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79,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21％；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5,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15％；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2�本次购买资产-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3�本次购买资产-支付方式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4�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5�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6�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0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84％；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1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199％；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523％。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7�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0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84％；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1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199％；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523％。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8�本次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19�本次购买资产-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7％；弃权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88％；弃权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053％。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0�本次购买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7％；弃权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88％；弃权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053％。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1�本次购买资产-本次资产购买中的现金对价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2�本次购买资产-过渡期损益的处理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3�本次购买资产-业绩补偿与奖励安排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4�本次购买资产-交割安排和违约责任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4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40％；反对1,17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9％；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5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905％；反对1,17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3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5�本次购买资产-债权债务处理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6�本次购买资产-与拟购买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7�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8�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29�本次配套融资-定价方式及定价基准日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0�本次配套融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1�本次配套融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2�本次配套融资-锁定期安排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3�本次配套融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4�本次配套融资-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8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7％；反对1,13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83％；反对1,1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35�决议有效期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4.00�《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0�《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6.00�《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0�《关于本次重组信息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0�《关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00�《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池鑫远投资有限公司之资产

出售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00�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1.00�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2.00�《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重庆南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挂牌事宜的协议

书〉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3.00�《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4.00�《关于批准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5.00�《关于本次重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6.00�《关于公司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6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9％；反对1,15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1％；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0,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8％；反对1,1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78％；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6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7.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同意59,195,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36％；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01,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504％；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875％。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8.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95,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93％；反对1,14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6％；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

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01,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504％；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875％。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9.00�《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86,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021％；反对3,04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23％；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93,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117％；反对3,04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08％；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875％。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20.00�《关于延长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期限的议案》

关联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87,0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95,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36％；反对1,14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01,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504％；反对1,1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606,7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875％。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高红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